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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28 假期長達 4 天，預料仍會引發車塞現象，有鑑於歷年連續假期國道免收費政策成效

良好，故應於該四天連假每天凌晨零時到上午七時持續施行國道免收通行費，藉以國道疏

運以達車潮分流效應，降低國道運量負荷，免除國人用路壅塞之苦。 

（十）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環保署預告的機車排放標準草案，將要求

未來機車加裝怠速熄火裝置，外界質疑機車恐漲價，該署雖已做

出澄清，但恐相關業者藉此變相漲價轉嫁消費者，環保署應有強

制規範，藉以免除漲價可能空間，以維消費者權益，再者，防怠

速應一體適用汽機車，方符節能減碳本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依據環保署說明，目前相關車廠也都已經生產或進口電動機車，符合該規定並無困難，應

該毋須再加裝怠速熄火裝置。這項規定主要是要求機車廠逐期提升電動機車生產的技術，

希望未來能逐步替代引擎機車，進一步改善空氣品質，但恐相關業者藉此變相漲價轉嫁消

費者，環保署應有強制規範，藉以免除漲價可能空間。 

二、再者，排氣量較大的汽車，廢氣污染量大於機車，為何政府不強制要求汽車也加裝怠速熄

火器？多數的汽車還是有相同的污染問題，汽車一氧化碳的排放量高於機車的量，六百萬

汽車累積起來的量一樣十分驚人，應不遜於千萬機車的排放量。故防怠速應一體適用汽機

車，方符節能減碳本旨。 

（十一）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衛生署公告之輔具補助方案申請年

齡規定過於嚴苛，建請放寬其申請規定，俾利身心障礙者等申

請便利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現行台中市社會局的輔具補助辦法，係依行政院衛生署衛署照字第 0990006662 號令修

正，但該辦法其中之一規定限『失能且居家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協助之 65 歲以上老人、50 歲

以上身心障礙者、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才可申請相關補助』，恐過於嚴苛，影響身心障礙

者申請便利性。 

二、根據上開規定申請輔助年齡限「65 歲以上老人、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55 歲以上山地原住

民」，但除此申請年紀者之外，倘若 20 歲年紀者車禍導致下肢癱瘓的年輕人，依上開規定

即無法申請政府的相關補貼方式，顯有不公，故應修正將所有的身心障礙都者皆列入補助

範圍為宜，方能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